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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事實 

壹、原告之主張 

本案為媒體大幅報導之「王永慶『四房』認親案」。原告主張其母林○○於

民國四十一年間與王永慶交往，陸續生下原告三人，王永慶依二房子女名字輩分

為原告命名。四十六年間王永慶另與訴外人李○○交往，原告生母遂與王永慶漸

生嫌隙，終至分手，然王永慶在與原告生母分手後，仍不斷親自或派人探視並給

付扶養費。原告母親在民風保守之年代未婚生子，難免遭人非議，故在親人勸說

下，與訴外人羅○○交往進而結婚。原告跟隨母親進入羅家，羅○○並在明知原

告三人並非其子女、而係王永慶子女之情況下，對原告三人辦理「認領」，使原

告改姓羅。然王永慶在原告母親結婚後，仍持續給予生活費，並請其堂兄即訴外

人王○○暗中協助。原告自懂事以來，即知生父為王永慶，每年寒暑假均北上與

王永慶會面。王永慶於九十七年十月十五日往生，原告亦在台塑老臣之安排下，

瞻仰王永慶之大體。原告與繼父羅○○間並無血緣關係，羅○○對原告所為之認

領，已經判決確認無效確定。 

本件原告之起訴原本係請求已死亡之王永慶應認領原告，並依民法第一○六

七條第二項之規定以王永慶之繼承人為被告。但嗣後變更起訴聲明，以「原告幼

年時均為王永慶撫育，在原告生母結婚後，王永慶仍不間斷提供原告生活費扶養

原告」為由，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之被繼承人王永慶間之親子關係存在。 

貳、被告之抗辯 

 原告並非王永慶之親生子女，王永慶亦未曾認領原告。又縱令原告係王永慶

與林○○所生，依據民國七十四年修正前之民法，因原告自幼經羅○○撫養，已

與羅○○間成立收養關係，其與王永慶間之親子關係已因原告被收養而中止。故

原告請求確認與王永慶間之親子關係存在，並無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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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 

壹、原告與王永慶間有無血緣關係，為關鍵之事實爭點，法律上應如何認定？

倘若本案之血緣鑑定必須被告配合受驗，今被告拒絕配合血緣鑑定，其法律效果

如何？ 

貳、王永慶之行為是否為撫育原告，因而符合民法第一○六五條第一項後段

「視為認領」之規定？ 

參、原告與羅○○之間是否符合民國七十四年修正前之民法規定，成立收養

關係，因而即使原告與王永慶之間有親子關係，其與王永慶間之權利義務亦已因

為嗣後之收養關係而停止？ 

判決理由 

壹、原告與王永慶間有血緣關係 

 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不存在之訴訟，關係血統及子女之身分，與社會公益有

關，法院自得類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五九五條第一項規定，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

出之事實，法院審判是類訴訟時，不以當事人提出之訴訟資料為限。法院不能依

當事人聲明之證據而得心證，為發現真實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故為

真實血緣之發現，法院自應依職權為相當之調查，不能因當事人一方之不配合檢

驗，而使他方當事人受不利之判決。 

 親子血緣鑑定之勘驗方法，對親子關係之判定有其科學之依據及可信度，自

屬原告重要且正當之方法。然親子血緣鑑定必須被告本身參與始可（如需被告之

血液等），若被告拒絕提出，法院雖不得強令為之，惟依民事訴訟法第三六七條

準用同法第三四三條、第三四五條第一項規定，法院得以裁定命被告提出該應受

之勘驗標的物，被告如無正當理由不從提出之命者，法院得斟酌情形認原告關於

該勘驗標的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該阻撓勘驗之當事人課以不利益。 

 本案經多位證人證稱原告三人與王永慶長年來保持互動，王永慶過世後台塑

老臣並安排原告瞻仰王永慶大體，顯示彼此間有一般人所無之特殊關係。原告之

一羅○源無論長相與神韻均與王永慶十分神似，被告之一王○○亦因此並不爭執

原告羅○源與王永慶間有血緣關係。原告並舉證被告承認於王永慶之遺物中發現

原告繼父羅○○於九十三年請求王永慶讓原告認祖歸宗之信函。且被告均知悉不

配合 DNA 檢驗，可能會受到不利益之判決，卻仍拒絕受檢驗。法院斟酌上述情

形及前述民事訴訟法規定，認王永慶確實為原告之生父，與原告間具有血緣關係。 

貳、王永慶曾經撫育原告而視為認領 

 原告均在王永慶與林○○交往期間出生，每次生產，王永慶均送很多金塊，

分手時王永慶給予林○○一筆錢等情，已據證人甲證述在卷。原告小時候係王永

慶扶養，且王永慶曾約原告與證人甲吃飯，臨走時拿了一疊錢表示要給小孩，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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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轉交予林○○等情，亦據甲證述明確。而證人乙、丙亦證稱王永慶與林○○分

手後，繼續照顧三個小孩，拿生活費給林○○，在台北市買房子給林○○等語。

以上均在在顯示，王永慶確有撫育原告之事實。且原告與王永慶之堂兄王○○互

動頻繁，原告主張王永慶不方便以父親身分參與原告之活動，指派王○○暗中協

助原告，並非子虛，王永慶對於原告之關心及照顧，顯然從未間斷，長期以來均

有撫育原告之事實，依民法第一○六五條第一項規定，視為認領原告，原告依法

視為王永慶之婚生子女。 

參、原告與羅○○間未成立收養關係 

民國七十四年修正前民法第一○七九條規定︰「收養子女，應以書面為之。

但自幼撫養為子女者，不在此限」。依本條後段「自幼撫育為子女」而成立養子

女與養父母之關係者，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女為子女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

生。若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女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不能取得養子女

之身分。又收養涉及身分關係之變更，影響父母子女之權益至鉅，故第三人於訴

訟中主張自幼撫養成立收養關係者，自應就扶養之事實，及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

女為子女之意思而收養之事實，負嚴格之舉證責任。 

林○○未婚與王永慶生下原告，與王永慶分手後獨自照顧年幼之原告三人，

嗣與羅○○結婚，原告跟隨母親進入羅家，羅○○當然成為原告之繼父，原告與

羅○○間以父母子女相稱，因長時間之相處，自然培養出情同親生父母子女般之

感情，然而尚不得以此感情即謂羅○○與原告間成立所謂法律上之收養關係。羅

○○與林○○結婚後，迄五十年七月三十一日始因原告唸小學在即而辦理認領手

續，並未表示孩子要收養等情，已據證人證述在卷。此認領因羅○○與原告間無

血緣關係，縱有認領行為，亦不發生親子關係，已經本院九十八年親字第五三號

判決確認其認領無效確定。而自林○○接受王永慶之暗中協助、原告自幼與王永

慶間互有往來，及羅○○於九十三年間寫信要求王永慶讓原告三人認祖歸宗等情

觀之，羅○○顯然有意保留讓原告將來認祖歸宗，並無收養原告之意思。故羅○

○與原告間並未成立收養關係。 

評析 

壹、「死後認領之訴」與「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訴」 

本案在程序上首先值得注意者，在於原告之起訴原本係請求已死亡之王永慶

應認領原告，並以王永慶之繼承人為被告，亦即提起民法第一○六七條第二項之

「死後認領之訴」。但原告後來卻變更起訴聲明，改為請求法院確認原告與王永

慶間之親子關係存在。此一變更背後顯然有著重大之訴訟策略及當事人利益的考

量。 

認領之訴之性質應屬於形成之訴，非婚生子女與生父間的親子關係，須待法

院判決原告勝訴確定時始形成，並溯及於非婚生子女出生時生效，此一藉由認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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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而創設法律上之親子關係之性質，在我國修法承認死後認領制度之後尤其明

顯1。關於認領之形成權性質，實務上早就有最高法院四十三年台上字第一一八

○號判例可資參照︰「非婚生子女除經生父認領或視同認領外，與其生父在法律

上不生父子關係，不得提起確認父子關係成立之訴」。民國九十六年修正民法第

一○六七條之立法理由中亦明白表示「現行條文第一項有關得請求其生父認領為

生父之子女之規定，為避免誤認為有認領請求權存在始得請求認領，故參酌本條

修正條文之意旨及民事訴訟法第五八九條及第五九六條第一項但書等規定，修正

為得向生父提起認領之訴之規定」，因此，舊法時代某些學者基於法條中「請求

其生父認領」之用語而採給付之訴說的見解，如今已無必要。 

本案原告從原先的「死後認領之訴」變更為「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訴」，法

律上最大的差別在於強調︰原告與王永慶間之親子關係，早在王永慶過世前即已

因撫育事實而發生，並非透過死後認領之訴的法院判決才創設形成。進一步而

言，本案原告可以主張︰他們既然是在王永慶過世前即已與之發生親子關係，那

麼他們對於王永慶之遺產繼承權便毫無疑義，王之全部遺產自其死亡時起就當然

由原告與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 

相對而言，倘若原告維持原先之「死後認領之訴」，則即使其勝訴確定，卻

仍然可能無法繼承王永慶之遺產。因為，民國九十六年立法院修正民法親屬編

時，雖於民法第一○六七條第二項增訂「前項認領之訴，於生父死亡後，得向生

父之繼承人為之。生父無繼承人者，得向社會福利主管機關為之」的規定，但是

民法第一○六九條卻仍然維持原有之「非婚生子女認領之效力，溯及於出生時。

但第三人已得之權利，不因此而受影響」，使原告在死後認領之訴勝訴後，由於

不得影響生父之繼承人於生父死亡時既已取得之遺產權利，故無法繼承生父之遺

產2。如此一來，死後認領之訴勝訴對於原告而言，往往僅有感情上認祖歸宗之

意義，法律上之實益不大。 

而關於本案原告主張王永慶生前即對原告有撫育事實，因此視為認領，臺北

地方法院於本件判決中表達之下列見解，亦值注意︰「非婚生子女如有經其生父

撫育之事實，即足以發生認領之效力，其撫育時間之久暫與認領效力之發生無

關。至撫育費並非不得豫付，倘依卷證資料，足以認定生父早已有豫付非婚生子

女出生後撫育費用之事，自非不可視為認領（最高法院四十四年台上字第一一六

七號判例意旨參照）。」 

貳、民國九十六年民法關於「強制認領」制度的大幅修正 

 關於我國的「強制認領」制度（認領之訴），於民國九十六年前後有下列重

大變更，對於非婚生子女之權益有極大影響，值得進一步討論。 

                                                 
1  林秀雄，我國與日本關於非婚生子女法律地位之比較研究，台灣法學雜誌，97 期，2007 年

8 月，121 頁；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民法親屬新論，2002 年增訂三版，295 頁。 
2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親屬法，2007 年，3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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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不再限於列舉原因，改採概括事由 

 民國九十六年修法前，民法第一○六七條規定僅限於下列四種事由，非婚生

子女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理人，始得對生父請求強制認領︰1. 受胎期間生父

與生母有同居之事實者；2. 由生父所作之文書可證明其為生父者；3. 生母為生

父強制性交或略誘性交者；4. 生母因生父濫用權勢性交者。如此採取列舉主義，

嚴格限制非婚生子女藉由強制認領與生父發生親子關係之事由，雖然可以保護被

告避免強制認領之冒濫，卻顯然不足以保護非婚生子女之權益。而且在許多列舉

原因以外，明明原告可以證明生父與非婚生子女有血緣關係之情形，卻被本條規

定莫名排除其提起強制認領之訴的機會。這在 DNA 親子鑑定技術發達之後，問

題尤其明顯。民國九十六年修法時，立法者將本條強制認領之事由修改為客觀事

實主義之概括事由︰「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女之生父者，非婚生子女或其生

母或其他法定代理人，得向生父提起認領之訴」，值得肯定。 

  二、廢除不貞抗辯之規定 

 民國九十六年修法前，民法第一○六八條規定「生母於受胎期間內，曾與他

人通姦或為放蕩之生活者，不適用前條之規定」，亦即此時不得提起強制認領之

訴，是所謂的「不貞之抗辯」。其立法目的一方面在於強調善良風俗與道德，二

方面在保護被告避免強制認領之冒濫，三方面則因為過去親子鑑定技術於此種生

母曾與二人以上發生性行為之情形，難以確認何人為生父3。然而，此一規定對

於無辜之非婚生子女欠缺保障，且單方面強調女性之善良風俗與道德，再加上現

今之 DNA 鑑定技術早已能夠克服這種情形下的生父認定問題，所以本條規定在

舊法時代便已受到強烈抨擊與質疑。民國九十六年修法時，立法院將之予以廢

除，立法理由謂「現行條文以生母之不貞，剝奪非婚生子女請求生父認領之權利，

且只強調女性之倫理道德，不但與保護非婚生子女利益之意旨不符，亦違反男女

平等原則。為保護非婚生子女之權益及符合男女平等原則，應以科學方法確定生

父，故本條無規定必要，爰予刪除」，可資參照。 

  三、刪除強制認領期間之限制 

民國九十六年修法前，依據民法第一○六七條之規定︰強制認領之訴必須於

非婚生子女成年後二年間，或生母及其他法定代理人自子女出生後七年間提起，

逾越期間後不得為之。此一期間規定或許寓有使親子關係早日確定之意，但是民

法對於生父主動認領非婚生子女之「任意認領」並不設期間限制，卻對於非婚生

子女請求生父「強制認領」設以期間限制，其背後是否有較為重視生父權益而輕

忽子女權益的偏頗迷思？令人質疑4。民國九十六年修法時將本條規定刪除，其

立法理由謂︰「按諸外國立法例，認領已趨向客觀事實主義，故認領請求，悉任

                                                 
3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同註 1，299-301 頁。 
4  鄧學仁，親屬法修正後之親子關係，月旦法學雜誌，146 期，2007 年 7 月，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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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發現事實，以判斷有無親子關係之存在，不宜再予期間限制，爰刪除第二項

期間限制規定」。值得肯定。5 

  四、增訂「死後認領」之規定 

 民國九十六年立法院修正民法親屬編時，於民法第一○六七條第二項增訂

「死後認領」之規定，已如本文「壹」部份所述，此處不再重複。其立法理由謂︰

「有關生父死後強制認領子女之問題，現行法未有規定，爰參酌外國立法例，明

列該規定，以保護子女之權益及血統之真實，並配合我國國情及生父之繼承人較

能了解及辨別相關書證之真實性，爰增訂生父死亡時，得向生父之繼承人提起認

領之訴；無繼承人者，得向社會福利主管機關為之」，可資參照。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一○六七條第二項後段「生父無繼承人者，得向社會

福利主管機關為之」之死後認領規定，於今年（民國一○一年）施行之「家事事

件法」第六六條第一項亦有所規定︰「認領之訴，有民法第一○六七條第二項後

段之情形者，得以社會福利主管機關或檢察官為被告」，明文增列「檢察官」亦

得為死後認領之訴之被告。其立法理由表示︰「因提起認領之訴之原因不一，或

為繼承生父財產；或為請求生父扶養；或單純為認祖歸宗而提起，非必與社會福

利主管機關所轄事項有關，為使紛爭當事人有選擇之機會，同時符合現行法體制

多由檢察官任職務當事人之立法例，並參考民法第一○六七條第二項規定，明定

為第一項。」 

參、從本案雙方攻防重點看現行法之疑義 

 從本案雙方的攻防重點來看，「死後認領」最大的實益往往在於「遺產繼承」。

這也是為什麼原告要將其訴之聲明由死後認領變更為確認親子關係存在，而被告

則希望主張原告已與其繼父羅○○成立收養關係，因此與生父王永慶間的親子關

係上的一切權利義務（包含繼承權）皆已停止。 

 因此，民國九十六年民法第一○六七條修正增訂之「死後認領」制度，倘若

因為民法第一○六九條「非婚生子女認領之效力，溯及於出生時，但第三人已得

之權利，不因此而受影響」之規定，使原告即使在死後認領之訴勝訴後，仍然無

法繼承生父之遺產，如此則死後認領制度對於非婚生子女往往僅有情感上認祖歸

宗的價值，卻欠缺法律上繼承權利之實益，令人有為德不卒之感。若是參考日本

立法例，其明文規定死後認領之子女得參與遺產繼承，即使遺產已由原本之其他

繼承人分割或為其他處分，死後認領之子女亦得請求相當於其應繼分價額之支付
6。在我國，倘若基於民國九十六年增訂死後認領制度之目的在於保護非婚生子

女權益，應該考慮將第一○六九條但書之「第三人」做目的性限縮解釋，使其在

                                                 
5  但是在死後認領之情形，立法政策上是否適宜允許非婚生子女長期拖延不提起認領之訴、造

成其他親屬之身分關係或權利長期處於不安定之狀態，仍然值得討論。可參考鄧學仁，同前

註 4，157 頁。 
6  林秀雄，同前註 1，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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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認領之情形，不包括生父原本之繼承人。事實上此一合目的性之解釋亦可符

合第一○六七條、第一○六九條相互對照之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因為死後認領

之訴之當事人為「非婚生子女」（原告）及「生父之繼承人」（被告），所以生父

之繼承人在此一訴訟中並非「第三人」，而是「兩造當事人」之一。 

 我國實務上亦有法官注意到此一問題，開始嘗試透過解釋鬆動第一○六九條

但書對於死後認領之子女之繼承權之限制。最高法院一○○年台上字第四五二號

判決謂︰「按非婚生子女認領之效力，溯及於出生時，但第三人已得之權利，不

因此而受影響，民法第一千零六十九條定有明文。所謂『第三人已得之權利，不

因此而受影響』，就繼承財產部分，係指繼承開始，與被認領之子女之同一順位

之其他繼承人已繼承取得之財產不因此而受影響，該被認領之子女不能對之提起

民法第一一四六條之繼承回復請求權者而言。然若同一順位之其他繼承人不知為

遺產，而被他人無權占有之繼承財產，嗣後始被發現時，該被認領之子女對之仍

有繼承權。易言之，被認領之子女對生父之繼承權係受有限制，而非全然喪失。」

亦即允許死後認領之子女在某些情形下仍然得以繼承生父遺產。最高法院此一見

解未來之發展情形如何，值得吾人持續觀察注意。 

 

 

 


